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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发〔2022〕17号


包头市人民政府
印发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
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，中直、区直企事业单位：
    经市政府2022年第9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《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1日
    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关于扶持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奖励办法

第一条  为促进我市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，努力建成区域性旅游中心，依据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22年“稳中求进”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包府发〔2022〕3号）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第二条  本办法奖励资金纳入财政预算，市本级每年度设立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专项奖励资金，当年未使用的奖励资金，可结转到下一年度继续使用。
第三条  支持开拓客源市场奖励。
（一）地接奖励。鼓励旅行社积极组织市外游客到我市旅游，全年累计组织游客达到3000人次（含）以上，在我市住宿1晚，并游览2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，每人每晚奖励30元。共安排1000万元资金，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发完即止。
（二）旅游包机奖励。对旅行社一次性组织包机团队游客100人（含）以上（旅行社组织团队乘机来包旅游，视为包机），在我市住宿1晚，并游览2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，在包头东河机场进出港，国内航线每班次奖励5万元，国际航线每班次奖励10万元。共安排500万元资金，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发完即止。
（三）旅游专列奖励。对旅行社一次性组织旅游专列团队游客400人（含）以上，在我市住宿1晚，并游览2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，每列奖励5万元；在我市住宿2晚，并游览4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，每列奖励10万元；在我市住宿3晚，并游览6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，每列奖励15万元。共安排500万元资金，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发完即止。
（四）北京至包头高铁（动车）旅游直通列车奖励。旅行社一次性组织市外旅游团队乘北京至包头高铁（动车）专列400人（含）以上，在我市住宿1晚，并游览2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，根据实际运行情况，每列给予相应奖励。
（五）旅游直通车奖励。旅行社开通从市区固定地点和时间发车，前往石拐区、白云矿区、土右旗、达茂旗、固阳县游览3A级以上景区的旅游直通车，35座（含）以上，并安排导游员随车讲解和服务，每条直通车线路旺季（4月15日至10月15日）累计开行50班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单程每车每公里给予3元奖励；淡季（10月15日至次年4月15日）累计开行50班次（含）以上的，单程每车每公里给予4元奖励。
（六）自驾游奖励。自驾游组织或旅行社，一次性组织区外 20台（含）且 60人（含）以上的自驾车队，在我市住宿1晚，并游览2个（含）以上收费A级景区的，给予组织者每台车150元的奖励。共安排100万元资金，按申报时间先后顺序发完即止。
上述奖励项目，不得重复享受。
第四条  支持旅游景区品牌创建。对新评定的国家5A级、4A级旅游景区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。
第五条  支持旅游度假区品牌创建。对新创建成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和滑雪旅游度假地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。
第六条  支持城市旅游休闲街区品牌创建。对新创建成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旅游休闲街区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。
第七条  支持创建夜间经济集聚区。对新创建成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。
第八条  支持乡村旅游建设。对新评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乡村旅游重点村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100万元、80万元；对列入我市乡村旅游建设重点村的，一次性给予奖励60万元。
第九条  支持星级酒店、旅游民宿品牌创建。对新评定为五星级、四星级、三星级旅游饭店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；对新评定为甲级、乙级、丙级旅游民宿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50万元、30万元、10万元。
第十条  支持旅行社提质增效。对新评定为5A级、4A级、3A级旅行社的，一次性分别奖励10万元、8万元、5万元。
第十一条  支持自驾旅游品牌创建。对新创建成为国家级、自治区级自驾游目的地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；对新创建成为5C级、4C级、3C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100万元、50万元、30万元。
第十二条  支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。对非遗项目或传承人在我市A级旅游景区开展保护传承活动一年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奖励每人（或每个项目）5万元，项目或传承人不重复奖励。
第十三条  支持旅游演艺发展。支持市内A级景区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演艺节目，有固定演出场所，全年演出时间不少于120天，演出场次不少于120场，可容纳500名以上游客同时观看的，一次性给予景区奖励50万元；可容纳300至500名游客同时观看演出的，一次性给予景区奖励30万元。
第十四条  支持非国有博物馆建设。对非国有博物馆年度免费开放超过260天（含）以上，参观人数超过5000人次（含）以上的，根据建设规模和接待人次每年给予奖励10万元至30万元。
第十五条  支持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开发。我市文旅企业及个人开发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，在评比中获得国家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、8万元、6万元；获得自治区级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8万元、5万元、3万元。
第十六条  支持旅游服务质量提升。对获得国家、自治区文明旅游示范单位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10万元、5万元；对旅游从业人员参加国家级专业技能大赛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5万元、3万元、2万元；对旅游从业人员参加自治区级专业技能大赛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、5000元；对新取得特级、高级、中级导游证，且在我市从事导游工作满两年的导游员，一次性分别给予奖励2万元、1万元、5000元。
第十七条  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委托第三方或组织专家对获奖单位、个人奖励资金进行审核，并设计相关资料填报系统，审核和系统设计费用从旅游奖励资金预算项目中列支。
第十八条  本办法由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负责解释，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会同市财政局制定实施细则。
第十九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











	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  
       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	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4月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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